
证券代码：

600479

证券简称：千金药业 公告编号：

2011-

临

003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30

日接第一大股东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股权质

押的通知，该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中的

540

万股质押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株洲市支行，此次

质押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77％

，质押期限自

2011

年

3

月

28

日起一年。 本次质押已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31

日

股票代码：

600866

股票简称：星湖科技 编号：临

2011-016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2011

年

3

月

31

日，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 《关于核准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461

号），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1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5,000

万股新股。

2

、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3

、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4

、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

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批复文件要求和股东大会的授权尽快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

事宜。

发行保荐机构和发行人联系方式：

1

、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李黎明、郑勇

联系人：孟祥友、刘晓晨

联系电话：

0755-25310057

、

0755-82944635

传真：

0755-25310401

2

、发行人：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丁健、刘欣欣

联系电话：

0578-2291130

传真：

0758-2239449

特此公告。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４

证券简称：亚太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２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

１５∶００－１７∶００

在深圳证券信息

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 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

举行，届时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网站：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

）参与本次说明会。

公司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黄伟潮先生、总经理施瑞康先生、财务负责人陈雅华女

士、董事会秘书邱蓉女士、独立董事李林先生、保荐代表人王勇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４

证券简称：亚太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３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补充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 由于相关工作人员的疏

忽，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第十一项议案《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

案》披露的内容有遗漏，现予以补充：

补充后的内容为：

十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

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结合公司目前的经营需要，拟对公司经营范围作如下变更：

变更前：汽车制动系统、汽车底盘系统、汽车电子及音响娱乐系统的科研开发、制造、销售、技术服务

及进出口业务。

变更后：汽车及轨道车辆制动系统、汽车底盘系统、汽车电子及音响娱乐系统的科研开发、制造、销

售、技术服务及进出口业务（具体以工商部门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二）鉴于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拟对注册资本进行变更，注册

资本将由人民币

１９

，

１３６

万元增加为人民币

２８

，

７０４

万元。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拟将《章程》中有关公司经营范围、注册资本的条款进行修改。

附：公司章程修改对照表

序号 涉及条款修改前的表述 涉及条款修改后的表述

１

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９

，

１３６

万
元

。

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８

，

７０４

万元
。

２

第十三条经依法登记
，

公司经营范围是
：

汽车制动系统
、

汽车底盘系统
、

汽车电子
及音响娱乐系统的科研开发

、

制造
、

销售
、

技术服务及进出口业务
。

第十三条经依法登记
，

公司经营范围是
：

汽车及
轨道车辆制动系统

、

汽车底盘系统
、

汽车电子及
音响娱乐系统的科研开发

、

制造
、

销售
、

技术服务
及进出口业务

。

３

第十九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

普通股
１９

，

１３６

万股
。

公司发行的所有股份均为普通
股

。

第十九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

普通股
２８

，

７０４

万
股

。

公司发行的所有股份均为普通股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中其他内容不变。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提示性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星期一）上午

９

时开始

二、会议地点：公司

４２２

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投票方式：现场投票

五、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星期三）

六、会议审议议案：

（一）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三）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四）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五）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六）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七）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八）关于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九）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预案

（十）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独立董事付于武先生、李林先生、费忠新先生将在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七、出席会议对象

（一）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星期三）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其代理人；

（二）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本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代表。

八、登记事项

（一）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６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４

：

３０

；

（二）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杭州市萧山区蜀山街道亚太路

１３９９

号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信函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三）登记方法：

１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

户卡和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进行登记；

２

、法人股东持出席者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或法人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和加盖公章

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进行登记；

３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６

日下午

５

：

００

前送达

或传真至本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九、其他事宜

１

、本次会议会期预计半天，出席会议股东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２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２７６５２２９ ８２７６１３１６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２７６１６６６

３

、邮政编码：

３１１２０３

４

、联系人：邱蓉、田美华

附件：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

（先生

／

女士）代表公司

／

本人出席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召开的浙江亚太机电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公司

／

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

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被委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本公司

／

本人承担。

有效期限自本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之时止。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４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７

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８

关于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９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预案
１０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说明：请在“同意”或“反对”或“弃权”空格内填上“

√

”，投票人只能表明同意”“反对”或“弃权一种意

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按弃权处理。 ）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

＿＿＿＿＿＿＿＿＿＿＿＿＿＿＿＿＿＿＿＿＿＿＿＿＿＿＿＿＿

被委托人签字：

＿＿＿＿＿＿＿＿＿＿＿＿＿＿＿＿＿＿＿＿＿＿＿＿＿＿＿＿＿＿＿＿＿

委托人（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

法人股东账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股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

月

＿＿＿＿＿

日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制作均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９

证券简称：海翔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６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现将分红派息事宜公告如下：

一、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１６

，

０５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

每

１０

股派

１．８

元），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３

，

２１０

万元（含税）。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

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１

、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

２

、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

三、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分红派息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帐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６３８

罗邦鹏
２ ０１＊＊＊＊＊６９３

罗煜
３ ０１＊＊＊＊＊１０４

李维金
五、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

咨询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市府大道

５０７

号台州国际商务广场

Ａ

座

８

楼

咨询联系人：许华青

咨询电话及传真：

０５７６－８８８２８０６５

六、备查文件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９

证券简称：海翔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７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上限及发行底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根据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１６

，

０５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合计派发

现金红利

３

，

２１０

万元（含税）。 按照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为

２０１０

年度分红派息的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为除息日。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根据该方案，若公司股票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息、除权行为，发行数量、发行底价将进行相应调整。 现调整如下：

１

、发行数量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数量不超过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包含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成后，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数量调整为不超过

２５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

、发行底价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董事会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不低于

２０．９２

元

／

股。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实施完成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行底价调整为不低于

２０．７２

元

／

股。

除以上调整外， 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特此公告。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2147

证券简称：方圆支承 公告编号：

2011-012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

1-3

月）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

1

、预告期间：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

2

、预计业绩：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100%-130%

。

3

、业绩预告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否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175,532.77

元。

2

、基本每股收益：

0.063

元。

三、业绩变动的原因

发挥公司产品的规模优势，特色经营彰显实力，生产、销售继续保持增长势态，经营能力继续保持稳

健、快速发展。

四、其他情况

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2011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2349

证券简称：精华制药 公告编号：

2011-015

南通精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获得政府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近日公司收到江苏省如东沿海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给予精华制药奖励补贴资金的函》，给予

公司一次性奖励补贴资金

1,640

万元。

目前公司已收到该笔资金，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计入

2011

年营业外收入。

特此公告。

南通精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００

证券简称：

ＴＣＬ

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３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根据飞利浦集团关于在全球范围内审慎从事非核心业务相关投资的政策，飞利浦集团总部决定在中

国减持其通过

ＰＨＩＬＩＰＳ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ＣＨＩＮＡ Ｂ．Ｖ．

（以下简称“

ＰＥＣＢＶ

”）持有的

ＴＣＬ

集团的股份。 此次

减持仅与飞利浦集团的全球投资策略相关，将不会影响到飞利浦未来在业务上继续与

ＴＣＬ

进行合作。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

万
股

）

减持比例
（

％

）

ＰＨＩＬＩＰＳ

ＥＬＥＣ鄄

ＴＲＯＮＩＣＳ

ＣＨＩＮＡ Ｂ．Ｖ．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１１

日 ４．６２ ／

股
８００ ０．１９％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４．１６ ／

股
１５

，

４８６ ３．６５％

其它方式
－ － － －

合计
－ － １６

，

２８６ ３．８４％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ＰＨＩＬＩＰＳ

ＥＬＥＣ鄄

ＴＲＯＮＩＣＳ

ＣＨＩＮＡ Ｂ．Ｖ．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６

，

２８６ ３．８４％ － －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６

，

２８６ ３．８４％ － －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是否违反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ＰＥＣＢＶ

在上述减持任意

３０

天内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票数量未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１％

。

２

、本次减持是否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ＰＥＣＢＶ

本次减持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本次减持是否遵守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收购报告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最低减持价格等

承诺

ＰＥＣＢＶ

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等文件中未做出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股票简称：

S*ST

光明 股票代码：

000587

公告编号：

2011-006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年报信息披露时间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

2010

年度报告及

2011

年第一季度报告同日披露

信息工作量较大，公司人员力量不足，对于待披露信息需要进一步整理和确认，确保公司年度报告信息

披露的准确和完整。 现将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

2011

年第一季度报告信息披露日同时变更为

2011

年

4

月

2

日，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002430

证券简称：杭氧股份 公告编号：

2011-13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济源杭氧国泰气体有限公司

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任何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基本情况

（一）济源杭氧国泰气体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济源杭氧国泰气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源杭氧）系杭氧股份控股子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20

日注

册成立，注册资本为

9,000

万元，其中杭氧股份认缴的出资额为

6,3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70%

，河南济源

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认缴的出资额为

2,7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0%

，住所为：市天坛办事处济钢厂区内，

法定代表人为许迪，经营范围为对工业氧气、氮气、氩气、医用氧气、液氧、液氮、液氩项目的投资，空气分

离设备维修，空气设备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通用机电设备的配件销售。

（二）济源杭氧除本公司以外的股东情况

济源杭氧的股东另一股东河南济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委托贷款金额、期限及利率

公司本次对控股子公司济源杭氧提供

7000

万元委托贷款，委托贷款期限为：自委托贷款合同签署之

日起

5

年，委托贷款利率为

6.45%

。

（四）委托贷款来源、主要用途

本次委贷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济源杭氧使用本次委托贷款用于工程进度款和设备进度款的支付。

（五）本次委托贷款的决策程序

本次委托贷款，于

2011

年

3

月

30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保荐

机构对本次委托贷款发表了意见。

（六）接受委托贷款对象的其他股东的义务

本次委托贷款由公司单方面提供，济源杭氧除本公司以外的股东

--

济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将持有济

源杭氧的

30%

股权质押给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七）过去年度提供委托贷款情况

本次委托贷款前，杭氧股份未曾向济源杭氧提供过委托贷款。

（八）济源杭氧财务状况及对本次委托贷款的担保情况

根据最近一次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2010

年

12

月

31

日济源杭氧的总资产为

15,118.39

万元，负债总额

为

6,801.84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45%

，由于济源杭氧目前还处于建设期，尚未形成销售收入。

（九）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财务资助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外财务资助总额为人民币

5,870

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4.9%

。

二、提供委托贷款事项的公允性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以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

6.45%

作为本次委托贷款的利率，向济源杭氧提供委

托贷款的条件是公允的。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认为：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济源杭氧提供委托贷款的金额合理，使用用途稳妥，委

托贷款利率公允，不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保荐机构对提供委托贷款事项意见

保荐机构出具专项意见，认为：本次委托贷款事项已经杭氧股份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同意本次委托贷款事项，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委托贷款事项已履行的决策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委托贷款的利率遵循了公允、合理和市场化的原则，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保荐机构对本次委托贷款事项无异议。

四、董事会对提供委托贷款事项的意见

济源杭氧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目前还处于建设期，缺乏融资能力，对资金的需求迫切，需要本公司

提供财务资助。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济源杭氧提供委托贷款的审议，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合法有效；公司以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作为本次委托贷款利率，提供委托贷款的条件是公允的，不存在

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三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430

证券简称：杭氧股份 公告编号：

2011-11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任何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2011

年

3

月

30

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于

2011

年

3

月

22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公司全体董事以通讯形式参加了会议。 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会议由董事长

蒋明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

9

名董事审议

了本次会议的议案，并分别以传真的方式对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济源杭氧国泰气体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

司

--

济源杭氧国泰气体有限公司提供

7000

万元委托贷款，委托贷款期限为自银行批准之日起

5

年，委托

贷款年利率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6.45%

执行。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关于为济源杭氧国泰气体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由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浙江恒逸

"

氮气供应

"

和

"

二氧化碳尾气回收

"

项目的

议案》和《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湖南普照

5,500m3/h

空分项目的议案》，并分别通过成立杭州萧山杭

氧气体有限公司和长沙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来实施（详情见公司

2010-32

，

2010-33

号公告），根据董事会决

定，杭州萧山杭氧气体有限公司和长沙杭氧气体有限公司已分别于

2011

年

1

月

28

日、

2011

年

1

月

25

日

完成工商登记注册。 为了保证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相关规定，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杭州萧山杭

氧气体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朝晖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

账号：

1202022139900004928

，并同意杭州萧山杭氧气体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朝晖

支行及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三方监管协议。 同意长沙杭氧气体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市沙星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

1901023029201102041

，并同意长沙

杭氧气体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沙星支行及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三方监管

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430

证券简称：杭氧股份 公告编号：

2011-12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任何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2011

年

3

月

30

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于

2011

年

3

月

22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公司全体监事以通讯形式参加了会议。 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3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

3

人，会议由监事会

主席陶自平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

3

名监

事审议了本次会议的议案，并分别以传真的方式对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济源杭氧国泰气体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

司

--

济源杭氧国泰气体有限公司提供

7000

万元委托贷款，委托贷款期限为自银行批准之日起

5

年，委托

贷款年利率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6.45%

执行。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关于为济源杭氧国泰气体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由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浙江恒逸

"

氮气供应

"

和

"

二氧化碳尾气回收

"

项目的

议案》和《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湖南普照

5,500m3/h

空分项目的议案》，并分别通过成立杭州萧山杭

氧气体有限公司和长沙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来实施（详情见公司

2010-32

，

2010-33

号公告），根据董事会决

定，杭州萧山杭氧气体有限公司和长沙杭氧气体有限公司已分别于

2011

年

1

月

28

日、

2011

年

1

月

25

日

完成工商登记注册。 为了保证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相关规定，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杭州萧山杭

氧气体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朝晖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

账号：

1202022139900004928

，并同意杭州萧山杭氧气体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朝晖

支行及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三方监管协议。 同意长沙杭氧气体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市沙星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

1901023029201102041

，并同意长沙

杭氧气体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沙星支行及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三方监管

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０１

证券简称：中国太保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７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周三）上午

９

：

００

时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大梅沙京基喜来登度假酒店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现场投票方式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周三）上午

９

：

００

时

３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盐田大梅沙盐葵路（大梅沙段）

９

号，深圳市大梅沙京基喜来登度假酒店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现场投票方式

二、会议内容

１

、审议《关于

＜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报告

＞

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

＜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报告

＞

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

＜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

＞

正文及摘要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

＜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Ｈ

股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

＞

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聘任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修订

＜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修订

＜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１０

、审议《关于修订

＜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管理制度

＞

的议案》；

１１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发行新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１２

、审议《关于

＜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尽职报告

＞

的议案》；

１３

、审议《关于

＜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情况报告

＞

的议案》；

１４

、审议《关于修订

＜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Ｈ

股关连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

的议案》；

１５

、听取《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执行情况的报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周三）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Ａ

股股东（本公司的外资股股东另行通知）

２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授权委托书格式后附）

３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四、会议登记办法

符合上述出席条件的股东如欲参加本次股东大会，须在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周四）

１７

：

００

时前将下

述登记资料通过传真、邮寄或专人送递方式送达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１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的，应提交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

明、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会议的，应提交代理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人亲笔签署的股东

授权委托书、股票账户卡；

２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本次会议的，应提交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股票账户

卡；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会议的，应提交代理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

权委托书、股票账户卡。

五、其他事项

１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本人有效身份

证件，股票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本次会议会期预计半天，参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２

、联系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１９０

号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

２００１２０

电话：

０２１－３３９６００００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７０７９１

联系人：李洁、欧涛

附件：

Ａ

股股东授权委托书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一日

附件：

Ａ

股股东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________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度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序号 议案名称 赞成
［

注
１

］

反对
［

注
１

］

弃权
［

注
１

］

１

《

关于
＜

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报告
＞

的议案
》

２

《

关于
＜

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报告
＞

的议案
》

３

《

关于
＜

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
＞

正文及摘要的议案
》

４

《

关于
＜

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Ｈ

股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
＞

的议案
》

５

《

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６

《

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７

《

关于聘任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８

《

关于修订
＜

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９

《

关于修订
＜

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１０

《

关于修订
＜

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

、

监事薪酬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１１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发行新股一般
性授权的议案

》

１２

《

关于
＜

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尽职报告
＞

的议案
》

１３

《

关于
＜

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情况报告
＞

的议案
》

１４

《

关于修订
＜

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
公司

Ｈ

股关连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

的议案
》

１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注

２

］：

２

、 身份证号码［注

２

］：

３

、 股东账户： 持股数［注

３

］：

４

、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股东签名［注

４

］：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注

１

：如欲投票赞成决议案，请在“赞成”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号；如欲投票反对决议案，则请在

“反对”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号；如欲投票弃权决议案，则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号。 如无

任何指示，被委托人可自行酌情投票或放弃投票。

注

２

：请填上自然人股东的全名及其身份证号；如股东为法人单位，请同时填写法人单位名称、法定

代表人姓名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号。

注

３

：请填上股东拟授权委托的股份数目。 如未填写，则委托书的授权股份数将被视为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所持有的股数。

注

４

：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必须由股东或股东正式书面授权的人签署。 如委托股东为法人单位，则本

表格必须加盖法人印章。

证券代码：

000562

证券简称：宏源证券 编号：临

2011-023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成都蜀金路证券营业部获批开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经审查，以《关于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蜀金路证券营业部新址开业的

批复》（川证监机构

[2011]6

号），批复公司原克拉玛依塔河路证券营业部经新疆证监局批准迁入四川辖

区，新址具备开业条件，准予开业，营业部名称为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蜀金路证券营业部。

据此，公司日前已在成都市青羊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相关手续，领取了《营业执照》，并

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办了《证券经营机构营业许可证》变更手续。 变更后的营业部具体情况如

下：

营业部名称：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蜀金路证券营业部

营业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蜀金路

1

号金沙万瑞中心

B

座

701

室

负责人：魏海

联系电话：

028-61359312

特此公告。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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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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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3

月，公司全资子公司

--

宏源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正式设立，经营范围为：项目投资；资产管

理；财务顾问。

近日，宏源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根据其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

公司名称和经营范围的变更手续。 变更后的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宏源汇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9

号

2

层

201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周栋

公司总经理：张忠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

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联系电话：

010-88085335

联系人：安丽娜

特此公告。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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